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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與韓國之間有著不算小的貿易交易，且皆為彼此前第五大之貿易往來國，

然而韓國卻沒有金控公司等進入台灣，因此筆者想藉由研究韓系銀行如何進入中國

大陸市場，找出韓系銀行有無進入台灣市場之方法，故展開此研究。 

研究了韓系銀行在中國大陸之市場後，發現台灣對韓國金融研究從 1997 年開

始增多。從 2003 年 6 月李紀珠「從韓國經驗評析我國金融重建基金之規劃」、2003

年 6 月王鶴松、林棟樑、郭秋榮「南韓金融改革的策略與成效」、2008 年 10 月 3

日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四輯第二期)，昌奕呈「從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分析台資

銀行之進入模式」1

因此韓國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規模與韓國金融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型態為本研究

之重點。藉由整理投資不斷增加的韓系銀行現況，再酌參其他國家銀行進入中國大

陸的政策，將可清楚得知韓系銀行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特性。 

等可看出。筆者在收集資料時，發現許多台灣學者研究大陸金

融的相關論文，因此認為若能研究韓系銀行在大陸市場之發展，對相關研究應有助

益。韓國金融業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國家政策有很大的變化，銀行亦趨透明化的轉

變，使得銀行重建正面形象。本研究從韓國金融業進入中國市場的角度看韓國金融

業的發展和現況，進而探討各產業進入中國市場的部分，因為韓國金融業的進入與

其他產業息息相關，尤其和製造業密不可分，故本研究連帶探討之。 

 

                                                 
1 昌奕呈，<從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分析台資銀行之進入模式>；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2007 年，頁 117。 

http://www.tabf.org.tw/tw/rsh/season/4-2.aspx#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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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向 

 

本研究是以韓系銀行2

不僅韓國公司，許多他國企業也都積極地進入中國大陸這塊市場。在此當中，

失敗的例子也不少，韓國進出口銀行紀錄韓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各個業種與相關

分析。失敗的表層原因大多為行銷的錯誤，深層原因有從制度上、文化上差異來的

問題

進入中國市場為研究方向。目前有多數韓國企業進入中

國大陸。1988 年韓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額只有 10,000 美元，至 2007 年時已達

5,226,133,000 美元。代表著韓商進入中國市場的發展盛況空前。 

3，許多業者皆認為中國市場具有很大的價值，但許多韓國企業在中國大陸投

資失敗的例子亦不勝枚舉，故本研究之題目鎖定為中國大陸，而非其他國家。另外，

韓國在 1997 年透過金融風暴後重組而帶動了韓國國內的金融市場，但在海外市場

的部分，卻沒有採取積極性的投資策略。而後韓國企業在中國大陸雖然仍繼續投

資，但只依靠韓商貸款為大宗業務，恰巧適逢當地法人銀行設立規定通過，所以韓

商留意韓系銀行之策略，靜待其結果走向。如果韓系銀行在中國大陸有好的結果的

話，便可奠定在中國大陸之地位，即使失敗也可獲取在海外市場投資之經驗值，另

再開發除中國大陸之外之第三市場4

 

。 

 

                                                 
2 韓國的中央銀行叫韓國銀行，所以本篇論文指韓國所有的銀行叫韓系銀行。但題目中的韓國銀行

是為了讓台灣研究者方便蒐尋。 

3 韓國輸出入銀行提醒進入中國市場風險有員工管理，制度了解，文化差異，個性不同等的原因，

請參考韓國輸出入銀行網站內海外投資個案研究。 

4 本研究之第三市場乃指中國之外的開發中國家，如東南亞、南美、非洲等，且具有發展潛在力之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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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論文針對韓國金融業進入中國市場的研究，特別著重在韓系銀行的部分。 

首先敘明韓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歷史和背景等相關資訊，而後介紹中國金融業

之特性以及韓國企業對中國各行各業、各地區別之投資，尤其聚焦在金融業跟製造

業的比較，並研究韓系銀行進入中國市場時的限制和問題。 

針對進入型態和進入地區來研究韓國金融業進入中國市場，本研究將得知韓系

銀行進入中國市場之現況。韓國金融業之所以選擇中國市場是為了經濟的突破，而

且被認為有助於韓國的經濟改革。 

對照韓國和中國的官方網站之英文後，筆者發現有所出入，因此如果要搜尋

相關資料，應該儘量看該國之原文可信度較高，所以與台灣研究者相比，韓國研究

者較難以理解中文相關資訊，反之亦然，故本研究應該能幫助台灣研究者瞭解韓系

銀行進入中國市場之整體面。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之流程如圖1-1所示，首先說明研究動機與方向，並且交代研究目的。

其次進行文獻探討與資料整理，最後再進行個案銀行分析，形成整個流程之架構。

同時探討韓國企業和金融業進入中國市場的背景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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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研究法  

首先收集相關學術著作、政府官方文件、期刊資訊、學校 論文、報章資料及韓

國各銀行資訊。文獻探討主要在探究相關領域之學術論文，且透過這些論文之資料

來源與筆者之匯整再自行更新其資料內容與正確性。 

二 、個案分析法 

為了進行個案分析，筆者收集每家韓系銀行的相關背景資料，但每家銀行的官

方資料各不相同，因此筆者運用各家銀行之財務報表整理相關基本資料，使其格式

一目了然，只有在中國市場之營業活動部份有所差異，所以筆者彙整出各家銀行之

沿革和分店等資料，由此一來能讓台灣研究者清楚知道韓系銀行在中國大陸之現

況。為了讓不同語言背景者能輕易轉換並瞭解所指之銀行，加註了中文、英文和韓

文的銀行名稱。 

三 、統計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統計資料皆有註明出處來源，但台灣金融學研究者當中又具備韓文能

力者非常少，因此筆者保留了資料原本的格式，只對韓文的部分進行翻譯。 

本研究所收集的統計資料以2007年為主，是因本研究之研究期程從2008年開

始，且投資紀錄會有所變動，加上每過一陣子，投資件數和金額會有些微增加，故

本研究的資料2007年為主。但若無法找到2007年資料的情況下，只好使用所能找到

的最新資料。 

四 、網路報導資料分析 

個案分析時候，每家銀行不一定有中國法人的網站，而且資料未必都相當齊

全，所以同時筆者也透過韓國新聞和網上報導來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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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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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限制 

因為本研究從2008年開始做，故大部份資料是以2007年為主，因此可能看不到

目前最新的現況資料，如「製造業投資現況」、「金融與保險業海外投資(全球)」……

等。雖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韓幣有大幅貶值的現況，但本研究不探討世界金融

危機對韓國銀行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影響，故此主題不為本研究討論之範圍。 

 

第五節 重要名詞詮釋 

 

一、外資銀行之定義5

依據「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之定義，外資銀行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

法律、法規的規定，經批准在中國境內設立和經營的金融機構。外資金融機構體系

下之外資銀行其型態有三：獨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合資銀行。而「外資銀行管

理條例」另有規範合資與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因財務公司不在銀行業之範疇內，

故本文不予以討論。 

 

                                                 
5
林兪安，<台灣銀行業赴大陸設立分支機構問題之研究>；銘傳大學，2003 年 12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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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外資銀行型態及定義 

型態 獨資銀行 外國銀行分行 外國銀行支行 合資銀行 

定義 

總行在中國境

內的外國資本

的銀行 

總行在中國境

外的外國資本

的分行 

總行在中國境

內的外國資本

的分行 

外國的金融機

構同中國的公

司、企業在中國

境內合資經營

的銀行 

最低 
註冊 
資本額 

等值 10 億 

人民幣 

等值 2 億 

人民幣 

等值 1 億 

人民幣 

等值 10 億 

人民幣 

資料來源：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2006.12.11 施行)」整理而成。 

 

二、當地法人：在中國大陸獨立營業活動 

法人在法律上為當地獨立的一間公司，與本社只是義務上的協力關係及擁有

對於 TOP 經營幹部的先任權的型態。 

 

三、支社〈支行〉：本公司下支在各地的分社 

在與本公司相關之下於一定的地域代理本社事務的負責地。〈可在海外也可在

國內〉 

 

四、支店〈分行〉：從本公司分支出的營業店，有時舉辦獨立的活動 

於本公司分支出來的營業店。一方面跟隨本公司的指揮及命令，一邊可以從

事部分的獨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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